2020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人员经费项目）
一、基本情况
我会聘用4名编外人员，列支聘用人员工资、保险等；保障村、社区专职委员人均每月300元工资。年初本级财政预算投入资金103.68万元，根据《乐山市市中区财政局关于预算执行中期评估有关事项的请示》（乐中财政预【2020】16号）文件，调整资金97.88万元，执行资金96.13万元。
二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按照安排部署，我会召开了相关股室人员会议，安排部署预算绩效评价工作，明确了由分管领导专门负责此项工作，具体工作由办公室牵头，组织、协调和落实此项工作。

二是制定实施方案。为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对评价的项目、时间及责任人等明确了主体责任，规范了工作内容，确保绩效评价工作有章可循，有序开展。
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2020年区残联人员经费项目执行自评分为99分。

区残联以预算编制为引领，以支出管理为核心，扎实做好 2020年预算工作。一是严格按照市财政局预算编制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“厉行节约”的一系列指示要求，扎实做好预算工作，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二是加强支出进度管理，完善预算动态监控，主动作为，提前谋划，在完成一般性支出压减任务的情况下，确保了机关运行和重大项目的实施。三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区重大决策部署，按照“规范、高效、廉洁”要求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高效运转，改革创新，更高效率统筹协调、更高质量督促落实，在完成一般性支出压减任务的情况下，确保了机关运行和重大项目的实施，工作质量和服务效能整体提升。四是从自评情况来看，乐山市市中区残疾人联合会预、决算编制合理，支出高效规范，推动了我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

四、绩效评价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：根据乐山市市中区残疾人联合会印发《2019年残疾人专委管理考核办法》（乐中残联办【2019】8号）文件对村、社区专委进行考核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：村、社区专委年终进行考核后发放工资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：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考核办法》来执行。考核合格后统一拨付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：调动了残疾专委的工作积极性，极大的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。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

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。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，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。根据《乐山市市中区财政局关于预算执行中期评估有关事项的请示》（乐中财政预【2020】16号）文件调整人员经费到文化和体育经费。

六、相关措施建议
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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